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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集團旗下的三家上市公司——海南航空、海航基礎設施投資集團和供銷大集集團均被債權人以公司不能清償到期債務且明顯缺乏清
償能力為由，向法院申請對公司進行重整。

除此之外，海南航空的主要控股子公司——大新華航空、長安航空、山西航空、祥鵬航空、福州航空、烏魯木齊航空、北部灣航空、科航投
資、海航技術和福順投資均被債權人向法院申請進行重整。

三家公司公告表示，將就公司股東及關聯方非經營性資金占用問題進行積極溝通，督促其盡快通過現金補足、資產回填等方式解決相關

問題。

海南航空發布公告表示，海南航空重整事項主要是按照法治化、市場化原則解決債權、債務問題，不會對海南航空日常生產經營產生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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